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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向縣市政府申請補助違

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座談會」先行會議資料 

     

壹、 公開公平之補助機制 

 

一、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但書規

定介紹：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

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

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

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

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

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違反者，依本法第 18

條第 1項規定，應依違法補助金額處以相當之罰鍰。從

上開規定可知，受本法規範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原則

上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

行為，依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規定觀之，須

符合 3類例外允許之情形，補助行為方合於本法： 

（一）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1. 定義：指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基於法定之身分關係，依

法令規定機關團體對符合資格條件者受理其申請應予

發給之補助（本法施行細則第 25條第 1項規定）。 

2. 參考判斷方式：機關對於申請者之補助申請，依法僅得

形式審查相關要件是否齊備，對於符合資格者於預算

用罄前均須發給，不得為差別待遇，其補助對象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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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均已特定，機關對於是否給於補助及補助金額多

寡均需依法為之，無裁量權限。反之，如依補助法規機

關受理申請後需進行實質審查者，即非屬法定身分之

範疇。申而言之，綜觀本法第 14條全文之結構邏輯與

立法原意，「機關就補助無實質審查權」恰為立法者例

外允許機關補助公職人員本人或其關係人，且毋庸揭

露身分關係之關鍵考量（有關揭露身分關係，容後述）。 

3. 進階舉例：實務上常見補助原住民、新住民、客語族群、

學生、農民、身心障礙、老人、兒童及少年、幼兒、中

低收入戶、特定區域之居民等自然人，其補助項目、條

件、方式及金額於補助法令均有明定，程序上僅需申請

人提出申請，補助機關於確認資格條件符合後，依補助

法令於預算用罄前均需核予補助，通常屬於「法定身

分」；反之，申請者為團體，且依補助法令申請者尚須

提出計畫書送補助機關審查，以決定是否補助、範圍及

金額，縱其申請補助者之目的與服務前開特定自然人

攸關，然機關既尚須進行實質審查程序，對核予特定團

體補助與否仍有裁量空間，即有利益輸送關係人而生

不平等之可能性，徇非立法設計上「基於法定身分依法

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所涵蓋範圍。此外，縱使機關之補

助法規或經民意機關審查通過之預算已明確指定得補

助特定對象，惟如該特定對象申請補助仍須提出計畫，

並經機關審查始決定是否補助及金額多寡，亦仍非屬

「法定身分」，自不待言。 

（二）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

理之補助 

1. 定義：指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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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資格之不特定對象得以提出申請之補助（本法施

行細則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法務部 108 年

11月 14日法廉字第 10800074540號函釋進一步闡述：

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除須有補助

法令依據外，並須於辦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充分公開，

亦即機關團體於開始受理補助案申請前，個案應將「補

助之項目」、「申請期間」、「資格條件」、「審查方式」、

「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概

估」等，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

開。如機關團體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規定，未於開始

受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

得知之方式充分公開，即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自行提

出申請，尚難謂與本法第 14條第 1項但書第 3款及本

法施行細則第 25條第 2項所稱「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要件相符。 

2. 法務部 111 年 7 月 29 日法廉字第 11105003910 號函

釋，就前開 108年 11月 14日函釋補充略以： 

⑴ 「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限」部分:如機關團體

依其補助法令，於受理補助時僅能定其申請計畫之補

助比例上限而未能明定具體補助金額上限者，若於公

告時已併將補助比例上限敘明，不影響其金額之可得

特定性，尚難謂與「公開公平方式辦理」意旨有違。 

⑵ 「全案預算金額概估」部分：若機關團體就常態性、

通案性補助，因補助預算尚未經審議通過或撥付等事

實或法律上原因，致於開始受理補助時尚未能確定其

全案預算金額時，得於已充分揭露其他補助資訊，不

影響申請補助者資訊獲取公平之情形下，不予公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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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預算金額概估。 

3. 參考判斷方式：符合上開法務部 2 函釋所闡明公開方

式及內容。 

4. 具體說明： 

⑴ 為使任何有補助申請需求者，均能與公職人員之關係

人處於相同之立足點，彌平一般人與關係人間可能之

資訊不對等，立法院特別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作

為例外允許關係人補助之前提。本法施行細則之界定，

原則上係以補助資訊充分公開推定是項補助為公平，

法務部 108年 11月 14日法廉字第 10800074540號函

釋，則進一步從立法原意為說明，以避免本法施行細

則規定文字於適用上可能產生之誤解。在個案適用上，

如相關補助係「內行人」方有機會獲得資訊並提出申

請，則顯與本法「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要求不符。 

⑵ 本法修正施行迄今，雖已有一定比例之機關知悉本法

例外允許「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補助關係人之前提

要件，甚至相當程度注意到法務部 108年 11月 14日

所例示之 6項應公開之補助資訊，然多數機關僅留意

補助法令規定內容有無公開於網站，卻忽略該函釋所

特別提醒之「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規定，尚難謂與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

辦理之補助』要件相符」之用意，致多僅以有補助法

令為足，未於受理申請前辦理 6 項補助資訊之公開，

致所承辦之補助與本法「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要件

不符，使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申請補助時處於違反本法

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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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

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1. 定義：指受補助者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然其補助性質

特殊，既非「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亦難以

符合「依法令規定以公平公開方式辦理」要件，則補助

法令主管機關如審酌禁止其補助確可能反不利於公共

利益，得專案核定是項補助。 

2. 注意事項：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仍須於申請文件據實表

明其身分關係，機關團體除應依法辦理身分關係公開

（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並應於核定補助時，將

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之事由副知監察院（本

法施行細則第 25條第 3項）。 

 

二、 各縣（市）政府現行補助機制與本法「以公開公平方式

辦理」的距離 

經檢視各縣（市）政府所屬局處所提供之補助資訊公告

結果， 16縣（市）政府共 595項補助，扣除 194 項屬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得不辦理補助

資訊公告外，完全符合法務部 108 年 11月 14日函釋及

111年 7月 29日函釋者僅 44 項，實屬少數（具體內容，

請詳本院另以電子郵件傳送之「各縣（市）政府補助情

形一覽表」Excel電子檔）。茲就各縣（市）補助資訊公

告情形，分述如下： 

（一） 符合本法「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要件者： 

鑑於各機關團體辦理補助自有其政策思考核心，所呈現

補助公告雖不易完全依法務部 108年 11月 14日函釋所

例示之要件順序，且因補助所涉內容繁多，爰符合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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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公告，多係於網頁公告補

助資訊，並將重要內容以網頁連結方式呈現，例如： 

1. 參考範例一：基隆市 111 年-青年投入創業及公共服務

補助計畫（附件 1） https://reurl.cc/MNZ33X 

2. 參考範例二：111 年度新竹縣低碳設施改造作業 （附

件 2） https://reurl.cc/GErqZd   

3. 參考範例三：新竹市文化局補助民間團體推展客家業

務（附件 3） https://reurl.cc/RX1oNr 

4. 參考範例四：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對民間團體補（捐）

助公告（附件 4） https://reurl.cc/kEVo3K 

5. 參考範例五：彰化縣 111 年綠意社區環境教育補助暨

考核方案（附件 5） https://reurl.cc/aG5oQG  

6. 參考範例六：111年度雲林縣「青年創業補助金」申請

（附件 6） https://reurl.cc/gM87jL 

7. 參考範例七：111 年度嘉義縣創新暨健全農產業補助

（附件 7） https://reurl.cc/5poKNq 

8. 參考範例八：嘉義市衛生局 111 年度銀髮健身俱樂部

補助計畫（附件 8） https://reurl.cc/zNb5aQ 

9. 參考範例九：屏東縣政府辦理環境教育活動或專案計

畫民間團體補助（附件 9）https://reurl.cc/NR68re  

10. 參考範例十：宜蘭縣政府街頭藝人展演補助計畫（附件

10）https://reurl.cc/4pmD4K  

11. 參考範例十一：花蓮縣文化局「影視音製作及推廣活動

補助」（附件 11） https://reurl.cc/V13opR  

12. 參考範例十二：臺東縣 111 年度推動慢性病預防管理

及健康促進整合計畫（附件 12）https://reurl.cc/V1XZ15 

13. 參考範例十三：111年度澎湖縣推動社區營造及村落文

https://reurl.cc/MNZ33X
https://reurl.cc/GErqZd
https://reurl.cc/RX1oNr
https://reurl.cc/kEVo3K
https://reurl.cc/aG5oQG
https://reurl.cc/gM87jL
https://reurl.cc/5poKNq
https://reurl.cc/zNb5aQ
https://reurl.cc/NR68re
https://reurl.cc/4pmD4K
https://reurl.cc/V13opR
https://reurl.cc/V1XZ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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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發展計畫社區營造點補助（附件 13） 

https://reurl.cc/NRrjvn  

14. 參考範例十四：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111 年度建立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並設置巷弄長照站整合計畫（附件 14）

https://reurl.cc/RX6pKz  

 

（二） 未符合本法「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要件者： 

依各縣（市）市政府各局處提供之補助資訊公開透明程

度，及對補助申請人獲得資訊之難易，約可歸類出以下

幾種情形： 

1. 補助資訊公開內容部分： 

⑴ 補助資訊之網頁內容，除未符「全案預算金額概估」

之要件外，亦不符本法第 14 條「公開公平方式辦理」

之其他要求。（例如：無審查方式、申請期間等） 

⑵ 機關網站僅有補助法規，查無補助資訊公告。 

2. 補助資訊公開位置部分 

資訊公開位置雖非法務部 108年 11月 14日函釋所特別

闡述應注意之事項，然為貫徹本法「公開公平方式辦理」

之要求，機關公告補助資訊時宜併予留意公告位置，俾

供不特定對象易於獲取補助資訊。茲就實務上常見情形

彙整如下： 

⑴ 置放於補助公告專區 

參考連結： 

 屏東縣社會處 -補助民間團體公告專區(pthg.gov.tw)   

 補助專區_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chepb.gov.tw) 

 嘉義縣社會局-補助專區-補助專區 (cyhg.gov.tw) 

⑵ 置放於局處網頁之最新消息、一般公告、補助福利資

https://reurl.cc/NRrjvn
https://reurl.cc/RX6pKz
https://www.pthg.gov.tw/planjdp/News.aspx?n=4427A9E120F52BFB&page=1&PageSize=20
https://www.chepb.gov.tw/subsidy
https://sabcc.cyhg.gov.tw/cp.aspx?n=4E41B619F24B7E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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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等位置。 

⑶ 置放於局處網頁之「政府資訊公開」/「法令規定」項

下。 

⑷ 於局處網頁之「便民服務」/「下載專區」(或「文件

下載」)項下置放補助法規或申請表單。 

⑸ 置放於局處網頁之「科室業務」/「○○科」/「其他」

項下 

⑹ 置放於局處網頁之「資訊公開」/「廉政園地」（或「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專區」）項下。 

上開情形，除（1）及（2）之公開補助資訊方式，能使

「不特定對象」易於獲取補助資訊外，其餘情形之網頁

資訊提供，極易使人產生僅有「特定人」、「內行人」甚

至關係人方能獲得補助資訊之疑慮，容未臻符合本法第

14條「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要求。 

 

三、 意見交流 

（一） 各機關如配合本法「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要求，微

調現行補助流程，以減少關係人「違法補助」情事發

生，有無窒礙難行之處？ 

（二） 承上，設若各機關基於服務立場微調補助機制，具體

可採行方式為何？ 

（三） 對監察院或法務部有無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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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關係人身分揭露與公開 

 

一、本法第 14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介紹： 

本法第 14條第 2項及第 3項分別規定：「公職人員或其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

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

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

公開之。……」、「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

供公眾線上查詢。」違反者，依本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

定，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當補助合於「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時，對公職人員之

關係人而言，須善盡於申請文件內表明身分關係之「事

前揭露」義務；對機關而言，則須善盡將補助關係人之

結果，連同所收到之身分關係揭露表一同於網站公開之

「事後公開」義務。 

 

二、 機關愈能提供便利關係人主動揭露身分關係機制，愈能

減少關係人違反「事前揭露」義務情事 

實務上，因關係人多屬民間團體（如基金會、協會、學

會、體育會、婦女會、宮廟等非營利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而機關團體辦理補助案件之流程，若無類似依政府採購

法辦理之採購程序（即明確要求廠商在投標文件中檢附

「投標廠商聲明書」勾選是否為本法所定之關係人）可

供申請者判斷其是否為關係人及應否檢附身分關係揭

露表，則關係人申請補助因較無機會接觸及瞭解本法規

定，以致未依法揭露身分關係之機率將隨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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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縣（市）政府於補助資訊中提示揭露身分關係或主動

提供身分揭露表情形概況 

因法務部及各政風機構自本法 107年 12月 13日修正施

行以來戮力辦理相關宣導，及各機關便民服務意識高漲，

依各縣（市）政府提供資料，現行各縣（市）政府所屬

局處於受理補助過程，確有相當比例主動提示關係人應

注意事前揭露身分關係，甚至進一步主動提供身分關係

揭露表，情形如下： 

（一） 補助法令（例如：補助要點）明定申請人皆應檢附「申

請單位聲明書」，並於聲明書提示關係人揭露身分關

係，後附身分關係揭露表，補助公告內容亦明確為相

關提示(附件 15 https://reurl.cc/vW5orN ) 

（二） 於補助流程已將經費補助切結書（申請單位聲明書）

作為申請必要文件，並於切結書（申請單位聲明書）

提示關係人揭露身分關係，並附有身分關係揭露表

（附件 16 https://reurl.cc/aG5zgX、 

附件 17 https://reurl.cc/Qb7D8M） 

（三） 公告之補助計畫或補助資訊中，提示關係人揭露身分

關係，並將身分關係揭露表列為公告之附件（附件 18 

https://reurl.cc/0XDyXM） 

（四） 補助機關之制式申請書表內附有身分關係揭露表 

（附件 19 https://reurl.cc/NR6o0p ） 

（五） 公告補助資料之網頁雖未提示關係人揭露身分關係，

但附件有揭露表（附件 20 https://is.gd/vQqdXw 、 

附件 21  https://reurl.cc/le0A4d 、 

附件 22 https://reurl.cc/V13lZY  ） 

https://reurl.cc/vW5orN
https://reurl.cc/aG5zgX、
https://reurl.cc/Qb7D8M
https://reurl.cc/0XDyXM
https://reurl.cc/NR6o0p
https://is.gd/vQqdXw
https://reurl.cc/le0A4d
https://reurl.cc/V13l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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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補助申請表單下載網頁附有身分關係揭露表（附件 

23 https://reurl.cc/O4XnZX 、 

附件 24 https://reurl.cc/0XObpl ） 

（七） 補助公告網頁相關連結有「補（捐）助民間團體申請

檢核表」及「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補助案件

揭露流程」提醒身分揭露，但未提供身分揭露表（附

件 25 https://reurl.cc/RrAr0G ） 

（八） 於補助法令規章網頁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連結（附件

26 https://reurl.cc/LM0gbX ） 

上開八種提醒關係人應注意事前揭露身分關係之方式，

均能相當程度減少關係人未依法揭露而受裁罰，蓋因關

係人對於本法所定之「公職人員」及「關係人」概念不

一定有足夠認知，故而關係人於閱覽身分關係揭露表後，

較容易意識到其本身屬「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進而據

實填寫揭露表，爰此，依本院觀察，上開提醒方式對關

係人之提醒效果，似係由（一）至（八）遞減，謹供各

機關參考。 

 

四、 意見交流 

（一） 機關於補助作業流程中，主動提醒揭露身分關係並提

供身分關係揭露表之可行性？ 

（二） 承上，以何種制度化方式提醒關係人應揭露身分關係

（例如將提醒揭露身分關係及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

納入補助法令或受理補助標準作業流程中等），較能

於兼顧「有效提醒關係人」及「不增加機關過多負擔」？ 

https://reurl.cc/O4XnZX
https://reurl.cc/0XObpl
https://reurl.cc/RrAr0G
https://reurl.cc/LM0gbX

